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拟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告知书

京兴市监列严告〔2024〕第72号
北京勇辛科技有限公司（91110115MACFR5F171）： 
经查，你（单位）提供虚假住所证明材料取得公司登记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2018修正）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， 2024年12月16日，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你单位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（京兴市监列严〔2024〕第 72 号）。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》第二条“当事人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，性质恶劣、情节严重、社会危害较大，受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较重行政处罚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办法规定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，并实施相应管理措施。”和第十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“实施下列违法行为，且属于本办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，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：（二）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手段隐瞒重要事实，取得行政许可，取得、变更或者注销市场主体登记，或者涂改、倒卖、出租、出售许可证件、营业执照；”的规定，拟将你（单位）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，并实施相应管理措施。
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 
联系人： 李维波，侯佳      联系电话：010-89292320           

联系地址：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京开路兴丰段3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12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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